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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作细则》修订案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2018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内容的修订，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总经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具体修

订如下： 

修订条款序号 原文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三章 
第八条 

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
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
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
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
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
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
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在董事会授权权限内，由总经理办
公会决定公司对外投资（含设立子公司、
增资、股权转让）、购置出售资产、关联
交易等事项；  
（九）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三章 
第十二条 

公司实行总经理办公会议制度。总经理办
公会议由总经理主持，审议有关公司经
营、管理、发展的重大事项，以及各部门、
各下属企业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总经理
办公会议每月至少召开一次。 

公司实行总经理办公会议制度。总经理办
公会议由总经理主持，审议有关公司经
营、管理、发展的重大事项，以及各部门、
各下属企业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第三章 
第十三条 

新增 总经理办公会议有权决定第八条第(八)
项所述事项，具体包括： 
（一）决定对外投资单笔金额低于 5000
万，全年累计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的净资产的 2%； 
（二）决定购置出售资产单笔金额低于
5000 万，全年累计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合并报表的净资产的 2%； 
（三）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低于人民币 30 万元的关联交易事项，以
及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低于人民
币 300 万元或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0.5%的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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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本人或其近亲属为关联交易对方
的，且交易金额在上述额度内的，与公司
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前，应向公司董事会
提交关于交易必要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
格是否公允的书面说明，同时应该由董事
长审批通过； 
（四）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项。 

第五章 
第十八条 

总经理应当根据董事会的要求，每月至少
一次向董事长报告工作，报告内容包括：
公司年度计划实施情况、公司重大合同的
签订和执行情况、资金运用和盈亏情况、
重大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等方面。报告可
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并保证其真实
性。 

总经理应当根据董事会的要求，每月至少
一次向董事长报告工作，报告内容包括：
公司年度计划实施情况、公司重大合同的
签订和执行情况、资金运用和盈亏情况、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重大投资项目的进展
情况等方面。报告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
行，并保证其真实性。 

注：相关章节、条款及交叉引用所涉及的序号亦做相应调整。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总经理工作细则》其它内容保持不变。本次修订完成之

后，原《总经理工作细则》将同时废止。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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